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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大连科技学院本科专业动态

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大连科技学院本科专业动态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经

2023 年校长办公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附件：大连科技学院本科专业动态调整管理办法（试行）

大连科技学院

2023 年 4 月 13 日

大连科技学院文件

大科校发〔2023〕50 号

抄送：学校党政领导。

大连科技学院 2023年4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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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连科技学院本科专业动态调整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深化专业供给侧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围绕我校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定位，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

（教高〔2023〕1 号）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

（教高〔2012〕9 号）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为学校本科专业。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三条 教务处负责组织，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专业动态

调整工作。学校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校本科专业动态调整的咨询。

第四条 学校每年组织一次专业动态调整工作。

第五条 专业动态调整采取主动调整与动态预警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各二级学院按照地方人才需求、学校办学定位、人才培

养目标等情况，主动提出专业调整申请。学校根据各专业招生、

就业、专业评估等方面的情况，对办学条件严重不足、教学质量

低下、就业率过低的专业采取预警、暂停招生、撤销等措施。

第三章 专业调整

第六条 调整专业名称时，如调整为《专业目录》的专业

（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外），按备案程序办理；如调整为国家控制

布点专业和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专业，按审批程序办理。

第七条 调整专业的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时，按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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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相关要求和程序办理。

第八条 调整专业方向应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

第九条 调整专业须提交人才需求论证报告和新专业方向的

人才培养计划。

第四章 专业预警与退出

第十条 建立专业预警与退出机制，强化就业导向和招生计

划调控引导作用，定期公布受到预警的专业名单。拟预警、停招

与撤销的专业经学校学术委员会咨询、审议，报校长办公会审批

后执行。

第十一条 对于出现以下两种及以上情形的专业实行校内预

警：

（一）连续两年第一志愿（学校+专业录取的省份按照第一

个志愿计算，专业+学校录取的省份按照第一次投档志愿计算）

报考率（第一志愿数/录取数）不足一半或者连续两年专业录取

率（录取数/计划数）在 60%以下；

（二）四年内出现三次新生报到率低于 88%(不含艺术类、

专升本专业)；

（三）五年内各专业初次就业去向落实率以及年终就业去向

落实率连续出现三次均低于全省同类专业平均水平；

（四）上一年度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评估结果为二星及以下；

（五）专业教师严重不足；

（六）实验条件难以满足专业教学要求。

第十二条 对预警专业采取以下处理措施：

（一）预警专业所在学院应组织专业负责人和专业教师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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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专业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被列为预警专业之日起一

个月内提交整改方案，并落实整改措施，整改期限为一年，在下

一年度开展专业动态调整工作时，提交整改报告；

（二）视情况调整第二年招生计划；

（三）整改期内减少与专业建设相关的项目申报名额。

第十三条 对于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专业，原则上予以暂停

招生：

（一）预警专业未提交整改方案或整改措施落实不到位；

（二）连续两年列入预警名单；

（三）根据学校发展和学科专业建设需要停招；

（四）专业所在学院提出暂停招生申请。

第十四条 对被暂停招生专业采取以下处理措施：

（一）取消该年度招生计划；

（二）暂停专业建设经费投入；

（三）暂停新教师的引进；

（四）减少与专业建设相关的项目申报名额；

（五）上一年度暂停招生的专业，在确定暂停招生之日起一

个月内提交整改方案，并落实整改措施，整改期限为一年，在下

一年度开展专业动态调整工作时，提交整改报告，审议通过后方

可恢复招生。

第十五条 对于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专业，原则上予以撤销：

（一）连续三年或五年内累计 3 次列入预警名单；

（二）根据学校发展和专业建设需要撤销；

（三）专业所在学院提出撤销申请；

（四）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连续停招 5 年的专业，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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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备案，如需恢复招生需要按照新增专业的程序重新申报。

第十六条 对被撤销专业采取以下处理措施：

（一）停止教学基本建设投入；

（二）停止新教师的引进；

（三）待该专业在校生毕业后，对现有专业教师按照学校相

关规定实行岗位培训、转岗分流；

（四）停止申报专业建设相关项目；

（五）撤销专业按程序报送上级主管部门，由上级主管部门

公布撤销。

第十七条 新增专业设置 5 年保护期，参加专业动态调整，

但不进行暂停招生或停止招生。

第五章 其 他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高职专业可参照本办

法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